
華視產業工會公廣法審議小組，對於公廣法修訂之主張 

  爰自民國九十五年起，國防部、教育部將其所持有的華視股份捐贈與公視基金會以來，華視

便從過去的國有商業電視台，邁向新的角色－－公共化無線電視台。這個轉變，原本理應成為台

灣媒體結構改革的里程碑，然而運作至今，卻只見初始體制設計不週的片片斑痕。 

華視資產為全民所有 

  在歷史上，華視作為國家資本商業電視台，是由政府傾注資源成立的廣播媒體，其資金來源

與服務對象，皆來自納稅義務人的資本累積；而後雖部分釋股至民間，但是在公共化之後，公共

資本、也就是公視基金會，依然佔有 71%強的股權結構；且依時年之立法，其公共資本應向 100%

持有整合。至此我們得已看出，華視不論歷史上或結構上，其均應為全民持有之電視台。 

潦草的公共媒體政策，致使華視定位不明 

  然而，由於立法設計之瑕疵，在今日《公共電視廣播法》立法未竟理想之時，華視產業主要

持股人「公共電視基金會」雖受公部門監督，然規模遠勝公視基金會之華視產業，卻因現今法案

未授與其明確定位，而至今實質的法律地位，竟僅如同公視基金會旗下的子公司一般。如此龐大

規模之公共產業，僅以基金會內規便能運作操控，例如，相較於公視基金會董事會成員，至少需

受形式上公正客觀人士之審議，華視董事會的主要成員，竟全數移植自公視基金會，而不足額之

法人代表部分，竟得僅由公視董事會指定產生；且華視的管理階層雖握有近兩百億的公共媒體產

業，卻無法源依據可管理、監督。這一連串看下來，立法設計的種種疏漏其粗糙潦草簡直不可思

議。 

  而政府部門對原應為全民資產之華視產業不聞不問，亦讓人質疑：台灣是否真有公共媒體政

策？ 

厚植文化產業，需賴政府資源挹注 

  因應台灣媒體環境之嚴重劣化，華視挾其雄厚資本與技術優勢，公共化後原應為台灣媒體注

入活水。然媒體產業經營投資規模甚大，自公共化後，政府原應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

例」，持續投入資本於華視，提供華視於優質節目之產製給予支持。這筆攸關國內媒體環境良性

循環之「附負擔捐贈」，原為政府公共媒體政策最為重要之投資，透過挹注已有優良基礎的無線

公共電視台，快速的累積台灣文化產業實力；卻因政府無遠見的樽節支出，時至今日，歷經政黨

輪替的兩黨政府，皆未予撥編，此實為台灣公共媒體之浩劫。 

華視員工為錯誤政策揹負苦果 

  在惡性競爭的商業媒體夾殺當中，華視堅守公共媒體之立場，不願涉入惡質的商業資本競

爭，然而華視原有的商業彈性與大眾娛樂頻道內容，卻因為缺乏投資而相形畏縮，在惡質競爭與

投資萎縮一來一往之下，華視的產業經營漸趨惡劣，然管理階層有權無責，公部門撒手不管，其



營運虧損極有可能轉為裁員減薪，由胼手胝足與華視奮鬥三十年的全體員工，承受最後的苦果和

心痛。 

華視--一個更好的公共媒體 

  也許會有人質疑，已經有了一個公共電視，為何還需要將華視納入公廣集團？為何需要那麼

多耗費公共資源的電視頻道？事實上，成立公廣集團的理由之一在於透過資源整合，以達到公共

廣電服務在節目種類、目標觀眾及討論主題的多元性；許多國家的公共電視台，如知名韓國 KBS

電視台，就分成較著重嚴肅社會議題及新聞報導、無商業廣告的 KBS1，以及以優質的娛樂和戲

劇節目聞名、並播放商業廣告的 KBS2。因此，近年來以深度報導及文化藝術節目打出口碑的公

視，與曾號稱「綜藝王國」、並擁有教育頻道的華視，確實可以建立起市場區隔，吸引不同的目

標觀眾：公視著重特定民族、弱勢、社會菁英等收視族群，華視則可製作創新、雅俗共賞，且兼

具娛樂性與公共價值的商業節目，服務到更廣大的普羅大眾。 

  在今天，一個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依然很諷刺地被公共與商業互相的拉扯。華視產業工會，

在全體會員歷時 30 年來與華視並進所累積的媒體專業以及公民責任的驅使下，決定提出我們對

於公共媒體政策的主張如下，盼能針對作為國內最大公共媒體事業的華視產業，提供更明確、公

平以及社會性的組織規範。 

以下為華視工會對於華視定位的建議與公廣法修法之主張： 

（一）華視為一公共化之商業無線電視事業，且可播放廣告：依照《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

原政府部門持有的華視股份，已捐贈給「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因此，華視為台

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下之一電視台，在未來成為優質影音內容的產製者、公廣音樂及娛樂頻道的

經營者、台灣影音內容國際行銷的促進者。並依據無線電視廣播法第四十八條，公共化無線電視

事業（即華視）可播送廣告。 

（二）華視所製作、播送之節目，應與公共電視有所區隔：華視擁有教育頻道、以及製作娛樂性

節目的深厚根基，華視的特色，應為產製雅俗共賞並兼具娛樂性之教育、體育、綜藝及戲劇節目，

據此與主打深度報導及文化藝術節目的公共電視做出區隔。 

（三）華視及子頻道為定頻必載之無線電視頻道：華視及其所屬之子頻道為公共化無線電視事

業，應為有線電視系統及其他電信廣播多媒體服務平台之必載頻道，其電波頻率及必載方式，由

新聞局會同無線電波頻率主管機關指配之。 

（四）華視應建立與閱聽人之溝通機制：為確保公共責任之落實，華視應設立常態性閱聽人評鑑

委員會，以代表公眾監督華視之服務成效，工會應推派代表擔任當然委員，而董事會應定期聽取

閱聽人評鑑委員會之建議；並每年由公廣基金會對公眾進行收視滿意度普查。 



（五）政府應編列預算挹注華視以維護公共價值：華視因受到《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

十三條第三、四項之限制，在「兒童節目時段不得插播廣告」以及「不得播放政黨或宗教團體廣

告」兩方面，造成了廣告收益減少、更加擴大財務的缺口，新聞局應編列預算補償華視之損失，

以維護公共利益不因財源匱乏而受損。 

（六）華視董事會遴選，應透明公開、適才適用，且員工有權參與決策過程：公、華視的性質、

定位差異甚大，經營思維也該有所不同，但雙方董事會的重疊比例卻非常高，而以公視思維經營

華視的後果，便是經營成效不彰。因此，華視董事會的遴選，應適才適用，避免定位不清，且工

會得推選代表參與遴選委員會。 

（七）落實產業民主，員工應有權參與經營階層之遴選：華視董事會之遴選，應比照《國營事業

管理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應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由華視產業工會推派之代表擔任，且工會得

提名董事候選人。此外，總經理一職，應訂定公開遴選辦法，且通過員工過半數同意。 

 


